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务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工

作的通知

鲁环函〔2024〕41 号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2023 年 12 月，省生态环境厅等 11部门联合印发《山东省减污降

碳协同创新试点工作方案及首批试点名单》（鲁环字〔2023〕158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，全省共有 6个城市、13个产业园区和 30

家企业纳入省级首批试点，并逐一明确了其试点任务和试点目标。为

推动各试点单位积极主动探索创新协同路径、不断取得协同创新试点

成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总体思路。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工作，要以推动实现

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坚持系统观念、协同观念，强化辩证思

维、创新思维、数字思维、有解思维、法治思维，按照“减排量、增

容（汇）量、控增量、提质量、调总量、促发展”的总体思路，以应

用为导向，以减排为抓手，以创新为动力，以产业为支撑，以开源为

根本，以协同为手段，把试点工作做实做细、做出成效。

二、完善试点任务。各试点单位要充分认识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

点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担负起试点主体责任，积极主动统筹谋划，在

《工作方案》所下达任务清单的基础上，按照 2024 年 2 月 2 日召开

的全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，结合自身实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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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胆改革实践创新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实化目标举措、重大项

目和进度安排。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做好组织审核工作，并于 2024

年 4月 30 日前将各单位实施方案统一报送省生态环境厅。

三、加强帮扶调度。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建立

定期会商工作机制，根据各试点单位遇到的难题，组织专家采取不同

形式，对试点单位开展技术帮扶。各市要定期调度各试点单位工作进

度，督促试点工程进展，分析试点中遇到的问题，总结提炼试点的经

验成效，每季度形成试点进展情况，于当季结束后 10日内印发各试

点单位；每半年形成试点成效评估报告，于半年结束后 10 日内报送

省生态环境厅。

四、实行动态管理。建立试点名单动态管理机制，结合试点工作

推进情况，及时调整试点名单，将工作没进展或推进不力、进度严重

滞后的试点对象取消试点资格，移出试点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同时，

2024 年将组织开展第二批省级试点申报评审工作，对意愿强烈、领

导重视、目标明确、路径清晰的试点对象纳入省级第二批试点名单。

第二批国家试点单位申报，将从省级试点单位名单中择优推荐。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4 年 3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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